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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法律顾问聂炜建议，购房者不要和开
发商之间签订阴阳合同，主要面临两方面的风
险。一是签订阴阳合同，开发商和购房者均涉
嫌偷税漏税，一旦被税务部门查处，购房者也
将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二是因为阴阳合同

约定的内容不一致，一旦房屋出现纠纷，购房
者将面临举证困难、认定困难，陷自己于不利
的境地。

“表面上逃了税，实际上对购房者自己不
利。”聂炜说。

会员卡没用完，理发店“消失”
记者介入协调，店老板承诺退钱

前几天，天元区吴女士致电市长热线反映：我
去年在珠江路一理发店办了一张会员卡，可还没消
费几次，该店就关门了。现在门店已经易主，之前
的店主也联系不上了。

记者 陈驰 核实

前天，记者与市长热线督办员见到了吴女士。
吴女士说，去年底，她花费1180元在珠江路一理发
店办了会员卡，当时门店经理称办卡后在店内烫
染、洗头、剪发等都能享受五折优惠。今年5月初
路过时，她看到门店还在，只是店内好像在进行整
改，就没太在意。

“前两天想去洗头，却发现门店招牌都拆了，店
内装修人员说换老板了。”吴女士说，她办卡后总共
没去消费几次，剩下的钱怎么办，而且还联系不上
之前的门店经理。

随后，记者联系现门店老板黄先生，黄先生称，
他是接手原理发店老板韩先生的租赁合同。在黄
先生的协助下，记者联系上了韩先生。对于会员卡
未退款一事，韩先生表示认可。

“我是长沙人，老婆娘家在株洲，这才在株洲开
了这家理发店，但经营状况一直不太好，所以才放
弃，回长沙另寻他处。”韩先生表示，据查看存档，目
前总共有33名会员，扣除消费后，共计17000多元
未退款，但现在的确手头紧，不会刻意逃避。

经过记者与督办员耐心劝导，前晚，韩先生承
诺会筹集资金，并送到株洲来。

昨天，记者了解到，韩先生因新门面开业比较
忙，没有来株洲，但将会员名单、17000多元退款发
给了黄先生，并一一电话通知会员，到原门店领取
退款。

昨天中午，黄先生给吴女士转账会员卡余额
940元，此事顺利解决。

买商铺被收“服务费”
签的还是“阴阳合同”

昨日，芦淞区新城中网络批发市场有业主拨打晚报新闻热线
28829110反映：我们当初买商铺时被收取了“服务费”，开发商
还订立阴阳合同，偷税漏税。

“救救我的哥哥，他才39岁”
如果您想帮他，请拨13397533967

昨天上午，攸县村民洪金花拨打晚报电话
28829110求助：我哥哥还只有39岁，就患上了癌
症。现在很多好心人给予我们支持，我想通过晚报
对好心人说声谢谢，也希望更多的人帮助我们。

记者 何春林 核实

洪金花家住攸县鸭塘铺乡洪家洲村，哥哥洪祖
武，今年39岁。

洪金花说，父亲今年 60 多岁，身体有残疾，靠
打零工赚点生活费度日。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因
为家庭贫困，哥哥洪祖武没有成家。没有想到的
是，5月4日，他还确诊患了结肠癌。

“两个月不到，因为病魔折磨，哥哥瘦得只剩下
七十多斤。”洪金花说，为了给哥治病，家人到处借
钱。在此之前，她在网上发起“爱心筹”活动，已经
筹集56512元捐款。

攸县江桥街道谢家垅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说，
洪金花所讲属实，他们呼吁更多的人帮助这个家
庭。

如果您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可与洪金花联系。
电话：13397533967。

▲业主出示的“阴阳合同”，房款相差一倍 记者 姚时美 摄

记者 姚时美 核实

被收取服务费，还发现开发商订立“阴阳合同”

业主殷先生于2017年底买了该市场的两
间商铺，当时交了 2 万元，参加 2 万抵 7.5 万元
优惠活动，当时交的是现金，没开收据，也没开
发票。

有部分开了收据的业主发现，这2万元是
“服务费”，没有算到总房款中，这种情况和近
期晚报报道的其他楼盘相似，钱到了第三方公
司的账户。

据殷先生介绍，开发商订立的合同有猫
腻。殷先生出示了购房合同，上面显示，两间

铺面的房款均为335340元。收据上总房款为
655680 元。而开发商上报市房产局备案的合
同，这两间商铺的总房款减半，都变成了
167670元。

殷先生告诉记者，他和开发商签订的购房
合同是“阳合同”，上面的总房款是商铺实际的
成交价，而开发商上报给市房产局的是“阴合
同”。部分业主认为，开发商此举是为了偷税
漏税，当然，业主支付的税费也相应减半。

开发商承认偷税漏税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新城中网络批发市
场，开发商株洲市新城中服饰有限责任公司相
关负责人黄先生作了解释。

黄先生称，该公司是改制重组企业，从
1992 年起开始开发、经营城中布匹市场，2017
年，对市场进行改造后，将商铺对外销售。

据黄先生介绍，当初商铺销售全部打包给

销售公司，业主被收取“服务费”，是销售公司
所为，新城中服饰公司没有插手，也不知情。

“可以讲是偷税漏税。”说起房屋买卖合同
出现阴阳合同，黄先生这样回答。

黄先生称，在办理房产证过程中，按照总
房款全额能办到，减半也能办到，而且业主也
自愿，“（能够）趋利避害，谁都会这样选择。”

本报报道引起住建部门关注

据黄先生介绍，新城中网络批发市场共有
700 多套商铺，共 600 多户，目前有 200 多户没
有交钱办理房产证，有300多户过了户但没交
钱。剩下的190多户，有的按照业主意愿，全款
上报，减半上报的，只是一部分。

记者了解到，针对近期买房收取“服务费”

维权现象，已经引起市住建局的关注，目前正
在调查、讨论。

记者也将新城中网络批发市场出现阴阳
合同反馈给市住建局和税务部门。对此，本报
将继续关注。

律师说法：购房者签“阴阳合同”于己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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